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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我带6岁的儿子在公园散步时，儿

子见孙某自顾玩手机而将宠物犬丢在一旁，遂上

前用树枝挑逗宠物犬，宠物犬因受到“刺激”将我

儿子咬伤。事后，我曾要求孙某赔偿医疗及注射

狂犬疫苗费用，但孙某拒绝担责。请问孙某应该

赔偿吗？ 读者：韩彩莹

韩彩莹读者：孙某需承担部分责任。《民法典》第

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

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

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

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即动物饲养人或者管

理人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限于被侵权

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与之对应，虽然你儿子之所

以被咬，关键在于其用树枝挑逗宠物犬所致，即存在

主要过错，但孙某将宠物犬携带至公共场所，将宠物

犬丢在一旁自顾玩手机，无疑是对宠物犬可能造成

不特定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疏忽大意或轻信可以避

免，也就是说同样具有疏于管理的过错。

幼儿挑逗宠物犬被咬
主人疏于管理也需担责

编辑同志：我与好友AA制去一处风景区游

玩，每人向我预交500元费用，再多退少补。不承

想，我驾车期间不慎发生侧翻。当我要求保险公

司理赔时，却遭拒绝，理由是小车是家庭自用，不

得从事营业性运输，我收费载客游玩无疑与之相

违。请问保险公司的理由成立吗？读者：汪雨婷

汪雨婷读者：根据《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

款》附则之规定，营业性运输是指：“经由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核发营运证书，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

人利用被保险机动车从事旅客运输、货物运输的行

为。未经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营运证书，被保险

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以牟利为目的，利用被保险机

动车从事旅客运输、货物运输的，视为营业运输。”

在没有核发营运证书的情况下，可以将载客“视为

营业运输”的情形，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以

牟利为目的；二是有运输旅客、货物的行为。而本

案并不在其列：一方面，你与好友是AA制旅游，虽

然每人预交了500元费用，但最终则是多退少补，即

你没有牟利。另一方面，AA制旅游只是针对特定

好友，而非不特定的乘客，故不属于专门从事载客

经营活动，即不构成“运输旅客”。

“AA制”驾车游玩出险
保险公司不能以非法营运拒赔

编辑同志：近日，董某与李某、邹某合伙创办了

一家企业。协议约定：李某出资55万元，邹某提供

技术并出资35万元，董某负责管理并出资10万元，

利润、亏损由三人平均享有和承担。可是，在今年9

月底分配利润时，李某、邹某以原约定显失公平为

由，提出只能按出资比例分配。请问李某、邹某的

做法对不对？ 读者：董倩怡

董倩怡读者：《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合

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

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

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

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

配、分担。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

分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虽然李

某、邹某的出资多于董某，但三人在合伙协议中有关

利润、亏损的享有、承担，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

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自然对各方具有约束

力。因此，未经各自同意不得随意更改。

约定平分利润后
合伙人不能借口显失公平变更

编辑同志：我虽不能直接证明丈夫对我实

施暴力的具体经过，但有丈夫对我辱骂和殴打

时的录音、伤情照片、医院《疾病诊断书》等，邻

居也能证明。请问在丈夫不承认家暴的情况

下，法院能否认定丈夫存在家暴？读者：马江燕

马江燕读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

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审判人员

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

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

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

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

果。”你所提供的与丈夫争吵的录音、伤情照片、

医院出具的《疾病诊断书》、邻居的证言，虽不能

直接认定你丈夫实施家庭暴力的具体经过，但

这些“证据链”却可以反映存在相应的起因、客

观的伤情，加之伤情的出现不可能无缘无故，决

定了即使你丈夫一口否认，法官也可以认定其

实施过家庭暴力。

本期信箱由江西兴国县人民法院法官颜东

岳提供解答。

无法直接证明丈夫“家暴”
可诉请法院判决

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火灾多发，消防安全

形势日益严峻。楼道堆放杂物起火致人受伤，

谁来负责？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如何保

障？因在楼道堆放杂物引发火灾致年轻邻居被

烧伤，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

决，杂物堆放人和小区物业公司需赔偿受害人

633万余元。其中，杂物堆放人赔偿 70%，物业

公司全额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业主在楼道堆杂物起火致邻居重伤
王先生是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区的业主，退

休后，他和老伴长期将捡来的废旧纸壳等杂物

堆放在楼道内。2020年1月27日晚10时许，王

先生堆放在楼道内的杂物燃烧引发火灾。时年

不满 20周岁的邻居小瑞出门沿楼梯间向下逃

生，因火灾产生了大量浓烟、灼热气流，小瑞被

熏倒、烧伤。后经医院诊断，小瑞烧伤全身多

处，造成重度吸入性损伤、双眼烧伤、双耳烧伤，

双手功能完全丧失，左前臂旋转功能完全丧失，

除头颈部体表瘢痕。

事发之后，双方就赔偿事宜无法协商一致，

小瑞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王先生与小区物业

公司共同赔偿医药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残

疾辅助器具费等共计1000余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王先生在楼道内堆放易燃

物品，物业公司在日常管理中未及时发现该隐

患，导致在遇火种时发生火灾。因无法确认火

种的遗留人即具体侵权人，王先生及物业公司

应对小瑞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判决王

先生及物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赔偿小瑞医药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残疾赔偿

金、假肢费用、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633万余

元。王先生及物业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虽

然该案中物业公司辩称对于业主堆放在公共楼

道内的物品，由于所有权问题，自行清理可能涉

及其他纠纷，物业公司也曾对拾荒的业主进行

过多次劝说，但作为物业管理单位，其安全保障

义务如果只做到这种程度远远不够。法院认

定，导致小瑞受伤的直接责任人是王先生和火

种遗留人，但物业公司在本案中存在过错，应当

对王先生及火种遗留人的侵权行为全额承担补

充赔偿责任。

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

出终审判决。根据这份判决，除了在小瑞抢救

住院期间，王先生已支付的 6万元医药费和物

业公司已支付的44万元外，王先生应在判决生

效10日内向小瑞赔偿合计633万余元的各项费

用及损失的 70%，即 443万余元，物业公司在判

决生效10日内对小瑞合计633万余元的各项费

用全额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法官说法：
在认定责任时，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认为，王先生对火灾的发生主观上具有过错，根

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王先生因过错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北京

市朝阳区公安局消防支队对起火原因认定为，

可排除用火不慎和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不

排除遗留火种引发火灾的因素。因此，综合评

判确定王先生对本次火灾事故的后果承担百分

之七十的赔偿责任。

对于物业公司的责任，北京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认为，物业公司虽不是直接侵权人，但其

作为专职为小区共用部位及共用设施提供维修

养护、消防安全防范、绿化养护、环境卫生、公共

秩序维护的单位，系受小区全体业主委托对小

区共用部位及共用设施履行综合管理职能，这

种管理职能不仅是权利，同时也是义务。物业

公司作为小区物业管理者，物业公司必须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消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任何单位、

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

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

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

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

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同时，《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二款规

定：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对任意弃置垃

圾、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违反规定饲养动物、

违章搭建、侵占通道、拒付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

法权益的行为，有权依照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

约，请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此外，《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也规定，高层民用建筑的疏

散通道、安全出口应当保持畅通，禁止堆放物

品、锁闭出口、设置障碍物。

本报讯（通讯员 许峰 记者 黄莺）近年来，

芜湖市湾沚区高度重视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搭建起“评议、听证、调解、说事、建言”五大

平台，用“百姓事百姓议，百姓理百姓评”的方

式，走出一条以“听证”为主“评议”为辅的化解

群众合理诉求的创新之路。

合理不合理，百姓来评议。“谢谢你们解

开了我的心结，你们的工作让我很满意。”日

前，年逾古稀的华庆社区居民王某某终于解

开心结，结束了长达 5年的上访之路。王某

某是湾沚区一名退休人员，因待遇问题长期

上访，在多次调解无效之后，湾沚区利用信

访案件公开听证会制度，邀请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律师和群众代表等召开公开听证

会，给王某某搭建一个辩理析法、澄清事实、

明辨是非的平台。

把观点摆上桌面，把问题亮在明处，有理

当堂辩，是非大家评，最终，用中立的意见和群

众的语言帮王某某解开心结。自推行信访事

项听证制度以来，湾沚区挑出矛盾纠纷化解率

达 96%，既确保了群众的认可度，也大大增强

处理结果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服务好不好，百姓来评判。后某某曾多次

到各级反映房屋拆迁、征收补偿等诉求，处理

结果一直不甚理想。根据走访调查了解到，他

有一块位于湾沚区某村庄的土地被征用，但至

今未办理补偿结算手续，另有一套选定的安置

房因房款未补缴齐全无法安置。为有效妥善

解决他的诉求，湾沚区专门举行听证会，既给

他提供了一个充分陈述诉求发表观点的平台，

又给了他一个明白的答复和实在的结果。历

经 1个多小时“当面锣、对面鼓”的陈述与答

复，从根源上解开了他思想上的“疙瘩”，当场

签订矛盾化解协议书。

群众满意始终是“最优解”，为了更好地

服务群众，湾沚区组建了由群众、律师、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等组成的“民间第三方评访

团”，用无利害第三方介入评判谁是谁非的方

法，化解信访难题。自信访事项听证评议制

度建立以来，湾沚区已成功举办 163场听证

会，一批信访积案得以化解，有效维护了群众

合法权益，促进了和谐稳定。满意不满意，百

姓来评价。湾沚区始终把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作为工作重点，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宗

旨，带着感情和责任为群众排忧解难，以求达

到群众满意的最终目标。“我认为渣土车肯定

不能开进来，这样太不安全了，商贸城内老人

和小孩多，危险得很。”“是的，我也支持大力

整治渣土车和大型运输车，关于停车问题，我

建议由公安和城管等部门联合执法，进行专

项治理。”区信访局牵头召开的评议会上，业

主们激烈地议论着。

事情的缘由是商贸城开发商在申请破产

后，商贸城的物业管理由谁来管？最终经过大

家的评议，信访、公安、城管等部门的协调沟

通，业主们反映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百姓评议是湾沚区为进一步畅通群众和

政府的沟通渠道，提升基层自治能力的好办

法，也成为解决区内老大难问题的有效助力，

让“百姓事百姓议，百姓理百姓评”落在实处。

凤阳讯（彭婧）“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

再开车上路”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但凤阳男子陈某却在这上面动起了“歪”心

思，将自己拾得的机动车驾驶证上的照片

换成自己的并使用，结果“聪明反被聪明

误”。近日，凤阳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被

告人陈某变造身份证件罪一案，陈某被依

法判处刑罚。

陈某在其居住的小区内捡到张某的机

动车驾驶证，此时陈某脑中灵光一闪。由

于其一直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为了便于

驾驶机动车，陈某在某照相馆内制作了一

张带有陈某身份证号码的本人 1寸照片，

把自己的照片贴在上面使用，殊不知已触

犯刑法。

2021年 5月 19日晚，陈某饮酒后驾驶

车辆行驶到凤阳县中都大道与明皇陵路口

南附近时，遇到交警检查车辆，其出示变造

的驾驶证，被交警当场查获。

凤阳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变造

机动车驾驶证，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某

犯变造身份证件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法院遂依法作出判

决，被告人陈某犯变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

期徒刑四个月，宣告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2000元。

近年来，伪造、变造驾驶证案件时有发

生，很多人不知道伪造、变造驾驶证的行为

将会受到刑事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正案（九）》对刑法原二百八十条的规定

进行了完善，将身份证件的范围由原来规

定的身份证一种扩大到“身份证、护照、社

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

份的证件”。

取得驾驶证件应当通过合法的途径，

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通过变造、伪造或者买

卖等方式获取驾驶证，不仅违反交通法规，

也会给自己及他人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也

可能因此触犯刑法。

宿松讯（孙春旺 杨香梅）“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一名

律师，也是一名普法志愿者，今天主要是想跟同学们分享

一些简单实用的法律知识，大家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走进

法律知识的海洋呢？”12月1日，安徽松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和平受邀走进宿松县孚玉镇中心小学，为该校师生送上

一堂干货满满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宣传课。

李和平律师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等法律为基础，开门见山从法律层面阐释了

未成年人的定义，介绍了未成年人的保护类型和保护

措施，通过列举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典型案例，让学生

们更直接更客观地了解到什么是不良行为、日常学习

生活中遇到问题应该怎么处置，着重引导学生们树立

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在讲授

过程中，李和平律师通过现场提问和测验的方式和同

学们进行了互学互动，同学们积极举手回答问题，并

运用所学的法律知识获得了心仪的“法治小礼品”，有

效加深了对讲课内容的理解。

此次讲课结合动漫式PPT，形式新颖，内容翔实，氛围

浓厚，受到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取得了良好的法治宣传

效果。“第一次听律师当‘老师’上课，感觉很兴奋，我也学

到了很多法律知识，以后遇到问题要向李律师讲的那样用

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今天听了一堂不一样的法律知识

课，李律师的讲解很形象很生动，我们都很喜欢。”同学们

听后纷纷发表着“课后感言”。

“此次邀请律师送法进校园是我们打造平安校园、法

治校园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今天的讲课，相信法律的种

子已在学生们的心田种下，后期我们还会结合学校实际，

持续加大校园法治文化建设力度，为全校师生营造一个良

好的法治环境。”该校张宏亮书记表示。

活动结束后，宿松县司法局普法志愿者还组织该校师

生开展了“学法打卡”“学法留言”等趣味法治宣传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肖倩 记者 刘超）《合

肥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已近一周年，

居民小区、沿街商户垃圾分类开展得怎么

样呢？11月21日，记者从合肥市庐阳区城

管局获悉，该区开展垃圾分类进小区、进商

户专项执法行动，同时采用全程直播方式，

对垃圾分类不到位行为进行纠正、教育与

曝光。

19日 8时 30分，在位于长丰路警祥苑

南门出入口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旁，执法

人员正在对投放站内垃圾进行检查，不时

有居民前来投放垃圾，督导员逐一进行开

袋检查。“这袋厨余垃圾里面有几个小零食

袋，咱们在家里还是要分得精细一点。”“这

些玉米棒芯、大骨头不易腐烂，是其他垃圾

而不是餐厨垃圾……”直播现场，执法人员

对分类不正确的情况进行纠正，同时细致

讲解日常生活中容易混淆的垃圾。

执法人员来到义井路上一家饭店检查

时，一辆厨余垃圾车正在对该店的厨余垃

圾上门收运，执法人员打开餐厨垃圾桶发

现混有餐巾纸、一次性纸杯。核实情况后，

执法队员对该店经理进行了宣传教育，要

求将混投的垃圾正确投放，并当场开具了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限期要求商

家整改。

据庐阳区城管局环管科负责人介绍，

城管部门定期进居民小区、沿街商户、农贸

市场等公共区域进行垃圾分类执法检查，

在垃圾投放点主要检查是否出现垃圾混投

的情况，在居民小区垃圾房主要检查周边

环境是否整洁、垃圾桶是否清洗干净，以及

桶内垃圾是否及时清运等。“从当前检查情

况看，大家的分类意识明显提高，但一些商

家分类质量不高，仍存在混投、错投现象”。

根据《合肥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

例》规定，未将生活垃圾投放至规定收集

容器的，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处以 200元以下

的罚款，对单位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

下的罚款。据介绍，庐阳区城管局将加强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收运执法力

度，同时通过垃圾分类红黑榜、垃圾分类

投诉平台等方式进行监督，促进垃圾分类

全面实施。

2021年12月5日

是第 36 个国际志愿

者日，为营造文明、和

谐、有序的道路交通

环境,庐江县民（辅）

警联合志愿者开展文

明交通安全出行服务

活动，提高全社会对

志愿服务的认知度、

关注度和参与度，营

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图为 12 月 5 日，执勤

交警为辖区群众发放

反光臂带，倡导市民

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

规，摒弃交通陋习，文

明安全出行。

本报通讯员 罗君 摄

“暖冬行动”温暖留守老人
12月3日，怀宁县江镇镇江镇村青年志愿者来到留守

老人袁凤环家中，与老人聊天，打扫卫生，开展爱心义诊，

叮嘱安全防火。寒冬时节，该镇深入开展“暖冬行动”，为

留守老人们增添了满满的暖意。

本报通讯员 檀志扬 刘庆生 摄

楼道堆放杂物引发火灾谁担责
□ 李楠楠

让法治阳光
“照”暖校园

变造驾驶证男子获刑

庐阳城管现场执法检查垃圾分类

义务助拆遮阳篷
12月6日，合肥市瑶海区铜陵路街道开展电动车遮阳

篷义务助拆活动，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拆除遮阳篷逾300

个。下一步，街道将继续加大整治力度，持续从源头抓

起，并组成联合工作督导组，对各小区内、大型商场内

停放的非机动车进行检查，把非机动车遮阳篷助拆行动

推向深入。 本报通讯员 吴兰保 孙余军 摄

百姓事百姓议 百姓理百姓评

交通安全交通安全““志愿志愿””同行同行


